
基金動態 － 更換參考指數
景順環球高收益債券基金
景順科技基金

除非另有說明，所有數據截至2016年7月31日及來自景順。投資涉及風險。過往表現並非未來表現的指標。投資者應
細閱有關基金章程， 包括風險因素及產品特性。

2016年7月4日

本文件擬僅供香港投資者及新加坡的Accredited Investors及Institutional Investors而設的。本文件不應該向未授權人士分發或作依據。嚴禁向任何未經許可人士傳
送、披露或發放本文件的全部或任何部分。本文件並非宣傳單張，並非認購任何基金股份的邀約，亦不構成要約購入或出售任何金融工具。

• 景順環球高收益債券基金主要投資於全球發行的高收益債務證券及由新興市場國家發行機構發行的各種債務證券（可於其他地方上市或買賣）。

• 投資者務請留意國際性投資的風險，投資開發中市場的風險，投資於債務證券的集中風險，投資風險，股份類別的計價╱買賣貨幣並非基金基本貨幣的風險。

• 就若干股份類別而言，本基金可酌情自資本中撥付股息或從總收入中撥付股息，並從資本中扣除費用及開支，令可供分派股息的可分派收入增加（即實際上從資本中撥付股息）。

從資本撥付股息即等同從投資者的原本投資退還或提取部分或從該原本投資應佔的任何資本增值中退還或提取。該等分派或會令每股資產淨值即時下降。

• 債券或其他定息證券投資須承擔：(a)利率風險(b)信用風險（包括違約風險，評級下調風險及流通性風險）(c)有關非投資級別債券及╱或未評級債券及╱或高息債券的風險。 

• 景順科技基金投資於全球的高科技公司。

• 投資者務請留意投資於小型公司的風險，投資於以行業劃分╱集中基金的風險，國際性投資的風險，投資於高科技公司的集中風險，股票風險，投資風險，股份類別的計價╱買賣

貨幣並非基金基本貨幣的風險。 

上述基金，投資者亦應注意：

• 基金可為達致有效率投資組合管理或對沖或減輕其投資的整體風險而運用金融衍生工具。運用金融衍生工具或會失效，基金或會蒙受重大損失。

• 基金價值可以波動不定，並有可能大幅下跌。

• 投資者不應單憑本文件而作出投資決定。 

2016年7月31日起更換參考指數

景順環球高收益債券基金及景順科技基金的參考指數，將有以下改變（於2016年7月31日起生效）：

生效日期：2016年7月31日 參考指數

基金 生效日期前 生效日期後

景順環球高收益債券基金 50% Barclays Capital US 
High Yield 2% Issuer Cap, 
50% JP Morgan EMBI Global 
Diversified Index

Barclays Global High Yield 
Index

景順科技基金 MSCI World IT Index NASDAQ Composite Index

更換參考指數的原因： 

景順環球高收益債券基金的投資政策是靈活精選新興市場與高收益債券。投資團隊最近發揮靈

活投資的優勢，提升高收益的配置接近80%，而這是基金預期長期持有的比重。考慮到調整配
置，決定更改參考指數為Barclays Global High Yield Index，而該指數的成份比重是80%為高收益債
券，20%為新興市場債券。

景順科技基金以相對風險值為基準，而作推廣的參考指數是MSCI World IT Index，該指數的100%比
重為資訊科技企業。基金本身只配置此類別50%，餘下大部分的比重是配置醫療保健和非必需消
費。這配置比重較接近NASDAQ Composite Index，經深入分析後，決定採納該指數為參考指數。

更換參考指數，不會改變上述基金的管理方法，也不會改變上述基金的風險狀況。



聯絡我們：

香港投資者

景順投資管理亞洲有限公司 (Invesco Asset Management Asia Limited)
•	 景順基金熱線 : (852) 3191 8282
•	 景順分銷代理熱線 : (852) 3191 8000

新加坡的 Accredited Investors 及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Invesco Asset Management Singapore Ltd
9 Raffles Place, #18-01 Republic Plaza, Singapore 048619

重要資料

本文件擬僅供香港投資者及新加坡的 Accredited Investors 及 Institutional Investors而設的。本文件不會分發予任何其他各方。本文件所載
資料僅作討論及 說明用途，並非建議或要約買賣任何證券或投資顧問服務。本文件不應分發予居於未經授權分派或作出分派即屬違法的司
法管轄區的零售客戶。

本文件並非任何證券或服務的銷售文件，擬供參考用途。本文件包括若干相信是摘錄自可靠來源的資料，但景順不保證其準確性，有關資

料可能並不完整或只屬概要，僅供討論之用。

本文件不可傳送、複製或提供予任何其他人士。文內所載資料均為景順及其聯營公司的專有及保密資料，不得向第三方披露或複製或使用

作本文件擬作用途以外的任何其他用途。法律禁止任何人士未獲授權使用、複製或披露本文件。請注意，本文件所載資料的準確性僅截至

本文件日期或文內所示的指定日期。

投資可能涉及風險，或許並不適合投資者的個人目的、目標和承險能力。投資者應注意，投資價值可能波動，而且任何投資均涉及風險，

或會導致閣下錄得虧損。策略的投資可能受到多項因素影響（包括不利的發行人、政治、監管、市場或經濟發展），導致其價值每日不同。

個別證券或特定類別證券的價值可能較大市更為波動，其價值表現亦可能異於大市。

本文所載的所有商標和服務標誌均屬景順或其聯營公司所有，惟第三方商標及服務標誌除外。過往表現並非未來表現的指標。

分發限制

香港

本文件只在香港向投資者提供。本文件僅供參考，並非認購基金股份的邀請，亦不應被詮釋為買賣任何金融工具的要約。禁止向任何未獲

授權人士傳閱、披露或散播本文件的所有或任何部分。

新加坡

首頁所述基金（「基金」）在新加坡註冊成為一項 Restricted Foreign Scheme。基金未獲 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授權或認可，
不得向散戶投資者公開發售基金權益。基金的每份資料備忘錄及任何其他文件，或就要約或銷售而刊發的相關文件，並非 Securities and 
Futures Act 所界定的認購章程。因此， Securities and Futures Act 內有關認購章程內容的法定責任將不適用。閣下應仔細考慮有關投資是
否適合。本文件不可直接或間接向新加坡人士傳閱或分派，也不可向其要約或出售基金的權益，或使基金的權益成為邀請認購或購買的對

象，但 (i)根據 Securities and Futures Act 第 304 條所訂明的 Institutional Investors；(ii) 根據 Securities and Futures Act 第 305(1) 條 所訂
明的有關人士，或第 305(2) 條訂明的任何人士，並符合第 305 條訂明條件；或 (iii) 根據 Securities and Futures Act 的任何其他適用條文及
符合其條件，則不在此限。由於基金並非以新加坡元計值，故合資格投資者必須注意其投資將涉及外幣匯率風險。

本文件在下列國家╱地區刊發：

•	 在香港僅由景順投資管理亞洲有限公司（Invesco Asset Management Asia Limited）（地址為香港中環花園道三號冠君大廈四十一樓）
刊發。本文件未經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審核。

•	 在新加坡僅由 Invesco Asset Management Singapore Ltd（地址為 9 Raffles Place, #18-01 Republic Plaza, Singapore 048619）向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和 Accredited Investors 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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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另有說明，所有數據截至2016年7月31日及來自景順。投資涉及風險。過往表現並非未來表現的指標。投資者應細閱有關基金章程，包括風險因素及產品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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